西藏堆龙民泰村镇银行金融服务对外公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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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客户开销户业务
一、开户
（一）审核
1、一个对私客户凭同一有效证件类型只能开设一个客户总账，建立个人客户信息时应对客户进行身份识别。
2、建立个人客户信息使用的证件如下：
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登记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应出具居民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可出具中国护照。
②居住在中国境内16周岁以下的中国公民，应由监护人代理开立个人银行账户，出具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账户使用人的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③军人、武装警察尚未领取居民身份证的，除出具军人和武装警察身份证件外，还应出具军人保障卡或所在单位开具的尚未领取居民证的证明材料。
④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应出具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应出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⑤外国公民，应出具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外国边民，按照边贸结算的有关规定办理）。
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3、为持居民身份证开户的客户建立客户信息前，需通过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核对客户身份证件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4、各营业机构在进行联网核查时，对联网核查结果不一致，但无法确切判断客户出示的居民身份证件为伪造证件的，不得随意拒绝为客户办理业务；遇到联网核查高峰时期，可使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器进行鉴别，或要求客户出具辅助身份证明村料，以进一步确认客户身份。辅助身份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公民为户口簿、护照、机动车驾驶证、居住证、社会保障卡、军人和武装警官身份证件、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工作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台湾地区居民为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4、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为定居国外的证明文件；外国公民为外国居民身份证、使领馆人员身份证件或者机动车驾驶证等其他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完税证明、水电煤缴费单等税费凭证。若客户委托他人办理，还须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5、个人客户需要查询和调整客户信息的，必须由账户所有人本人办理。
（二）处理
个人客户在开立实名制账户时，系统根据个人客户的姓名、证件类型和号码自动生成客户信息号，在个人身份中有列表选项，证件类型根据个人身份区分，必须输入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户名，户籍地址，性别，出生日期，职业和当前地址。
二、销户
个人客户在银行的所有分户已销户或移出之后，在我行提出客户总账销户。向客户收取账户所有人身份证进行核对，并检查该客户的客户号是否合法，所有关联账户是否销户，审查无误后方可办理。客户号注销不能由代理人代为办理，只能由本人办理。 

企业客户开销户业务
一、开户
（一）审核
根据该单位客户是否在我行建立客户信息，对客户未在我行建有客户信息的，使用“单位开户”交易建立客户信息。
（二）处理
审核无误后，使用“单位开户”交易，在证件类型中有列表选项，一般首选用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产生客户号。如没有企业组织机构代码的，用营业执照号码产生客户号。
二、销户
客户在我行的所有账户已销户或移出之后，可以进行客户号注销业务。客户需提交填写完整、并加盖单位预留印鉴的特殊业务申请书，以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如授权他人还需授权书及经办人身份证件等相关资料，对上述资料进行审查，并检查该客户的客户号是否合法，检查所有关联账户是否销户后进行操作。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服务职责
一、金融消费者权利受到尊重和保障；
二、银行与金融消费者权利义务平衡；
三、产品和服务需依法合规；
四、协议文本公平、公正，不得出现侵犯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条款；
五、各业务部门、各支行网点在产品服务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总行制定的相关行为和操作守则；
六、各业务部门应建立产品和服务的售后反馈机制，主动了解金融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服务本身以及销售过程中的评价、建议，并及时加以完善或改进。

窗口业务办理时效
一、无特殊情况， 窗口排队等待时间不超过30分钟；
二、网点排队人数超过20人，增加弹性服务窗口；
三、各网点均开设优先人群服务窗口。

贷款所需资料及流程
	贷款类别
	所需资料
	流程

	农户贷款
	1、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户籍证明;
2、婚姻证明;
3、银行流水;
4、收入、资产证明;
5、个人征信;
6、担保资料（信用除外）;
7、与贷款相关的其他资料。

	申请→受理→调查→审批→签署合同→放款

	个人消费贷款
	1、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户籍证明；
2、婚姻证明；
3、工作、收入、资产等证明；
4银行流水；
5、个人征信；
6、担保资料（信用除外）；
7、与贷款相关的其他资料。

	申请→受理→调查→审批→签署合同→放款

	
个人经营性贷款
	

1、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户籍证明；
2、婚姻证明；
3、银行流水；
4、收入、资产证明；
5、经营状况资料；
6、个人征信；
7、担保资料（信用除外）；
8、与贷款相关的其他资料。

	申请→受理→调查→审批→签署合同→放款

	
流动资金贷款
	1、法定代表人及配偶身份证、户籍证明、婚姻证明、银行流水、资产证明；
2、股东身份证明；
3、营业执照、章程；
4、股东会决议；
5、公司经营状况资料（纳税证明、财务报表、银行流水等）；
6、个人征信、公司征信；
7、担保资料（信用除外）；
8、与贷款相关的其他资料。

	申请→受理→调查→审批→签署合同→放款





